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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特色研究計畫經費處理通則（研發處彙整） 

 

114.10.14 114學年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
 

一、本校特色研究計畫補助項目為「研究人力費」與「業務費」，各主持人執行前請先詳閱

研發處提供之資料，經費報支時請自行至 E化整合系統核銷。 

二、本校特色研究計畫補助係使用教育部獎補助款，各項經費核銷請依據下列說明辦理。（經

費使用請參照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校內相關規定辦理）。 

三、補助內容與說明： 

（一）研究人力費：研究計畫以聘任「兼任研究助理」為限，且須為本校學生，不可編

列工讀金。本費用支應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 50%為原則。 

1. 兼任研究助理每月酬金 3000 元至 5000 元，為求一致性及稍有區隔，碩士生

（1-3年級）每月以 5000元為上限、大學生（1-4年級）以 4000元為上限。

須編列兼任研究助理二代健保 2.11%、勞保勞退（請參閱兼任人員勞保勞退級

距表，資料下載路徑：人事室網頁→表格下載→保險。） 

2. 任用兼任研究助理前，必須先至「校園 E化整合系統」→工讀納保管理作業，

依序完成聘任流程，才可以辦理投保作業及核銷兼任助理費用。提前解聘時，

請務必事前告知人事室以利終止投保。 

3. 完成聘任兼任研究助理後，於計畫執行期間結束，仍有未完成核銷之兼任研究

助理費，以致產生之勞保費及勞退金，應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繳付。 

（二）業務費： 

1. 業務費如有邀請國外學者等相關費用，依決議通過另案申請，不得列入本計畫

案。 

2. 國內差旅費：主持人或計畫內之兼任助理，請務必以「出差」假別申請，並於

出差前完成差假手續。教師請至「校園 E 化整合系統」辦理，兼任研究助理

請填寫「專案計畫人員出差請假單」，待返校後須完成「差旅報告表」並連同

單據辦理核銷報支。費用支領標準詳如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辦法」（會計室法

規）。 

3. 學校經常往來廠商，請多加利用「學校付款」方式，勿以個人先行墊錢或以所

保管之零用金支付，並請善加利用總務處提供之「免現金交易廠商」。 

4. 影印紙、印刷類及印表機耗材等採購，請依總務處法規「物品集中採購作業規

則」與「採購作業辦法」辦理。「請採購事項」請參閱「總務處採購宣導 Q&A

網站」，若有疑問請洽總務處事務組（校內分機 11332）。 

5. 研究計畫經費不可採購資本門設備，亦不宜購置資訊類耗材（例如平板電腦等

3C產品）。購置耗材及雜項用品，請按業務費之 6％編列使用。 

6. 設備使用費（例如：電腦儀器設備或軟體使用費等）屬租賃性質，請依計畫需

要核實編列，依學校規定辦理相關程序（總額超過 1 萬元需辦理請採購流程

等），以便後續檢據核銷。 

https://account.fgu.edu.tw/zh_tw/reg/page106
http://120.101.66.93/PHP/
http://120.101.66.93/PHP/
http://rdoffice.fg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d8dc47b0e588f243c0000f0/%E4%BD%9B%E5%85%89%E5%A4%A7%E5%AD%B8%E5%B0%88%E6%A1%88%E8%A8%88%E7%95%AB%E4%BA%BA%E5%93%A1%E5%87%BA%E5%B7%AE%E8%AB%8B%E5%81%87%E5%96%AE.pdf
https://rdoffice.fg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fd186b10e588f59fe000780/1091400306_1_%E5%9C%8B%E5%85%A7%E5%87%BA%E5%B7%AE%E6%97%85%E8%B2%BB%E5%A0%B1%E6%94%AF%E8%BE%A6%E6%B3%95.pdf
http://rdoffice.fg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cc73cfc0e588f7f950002e1/455_c3ce6298.xlsx
https://general.fgu.edu.tw/xhr/archive/download?file=5cc743660e588f1fa300033b
https://general.fgu.edu.tw/xhr/archive/download?file=5cc743660e588f1fa300033b
https://general.fgu.edu.tw/xhr/archive/download?file=5ecc6db20e588f777a00016d
https://rdoffice.fg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fe141860e588f3604000116/%E4%B8%8D%E5%90%8C%E6%8E%A1%E8%B3%BC%E9%87%91%E9%A1%8D%E4%B9%8B%E8%BE%A6%E7%90%86%E6%96%B9%E5%BC%8FNEW-%E7%B0%A1%E8%A1%A8.pdf
https://general.fgu.edu.tw/zh_tw/Announcement/ProcurementQA
https://general.fgu.edu.tw/zh_tw/Announcement/ProcurementQ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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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支應「受測者禮品」相關事宜：A.請上簽呈（檢附問券）並加會研發處、會計

室與秘書室。B.贈品以「200元（含）以下禮品」為主，勿致贈商家禮券。200

元以上校內填答者需入校內所得。C.後續辦理核銷時，請檢附「公文簽呈+問

券+填答名單（校內外簽名）」。 

8. 研究類經費不可支用於（團體）年費或會費，以及出版印刷費、刊登費、編輯

費、外審費、翻譯費及設計費等刊物相關費用。 

9. 研討會論文發表費或註冊費，請以計畫案論文產出為原則，並以各一次為限。

論文潤稿費限國外發表期刊、論文時使用。 

10. 校內教師不得支領出席費、稿費、審查費、工作費、主持費、引言費、諮詢費、

訪視費與評鑑費等相關費用。 

四、報支相關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使用特色研究計畫經費，以特色研究計畫案「經費預算編列項目」為限。後續執

行研究計畫案，請主持人依本校規定自行辦理經費流用。 

（二）未編列於研究計畫經費補助申請項目者，主持人請於「支用前」詢問會計室或研

發處，需符合教育部獎補助款及校內相關規定。後續檢據報支時，需敘明「採購

內容與研究關連性」。 

（三）報支相關規定，請參閱會計室「各項經費支給準則」規定；特色研究計畫報支資

訊，請參閱研發處網站「特色研究計畫專區」。 

五、核銷程序： 

（一）以主持人帳號、密碼登錄「校園 E 化整合系統」，並點選預算核銷／核銷申請，

進行核銷填寫程序，列印憑證黏存單並檢附相關單據，上方簽證欄經驗收或證明

人（系所秘書）、單位主管（系主任）、一級主管（學院院長）簽核後→研發處審

核人蓋章（請送至雲起樓 302室）→會計室核銷。 

（二）每月兼任助理人事費報帳，請先至「校園 E化整合系統」／工讀納保管理作業／

工讀日誌審核／工讀費用彙整後，轉憑證黏存單列印，並請注意是否每月都有全

部核銷。 

（三）核銷時，連同黏存憑單需檢附下列資料（紙本）： 

1. 已完成簽核之憑證黏存單。 

2. 薪資收據。 

3. 印領清冊。 

（四）每月 5日前，務必核報上個月的單據（發票、收據），並於會計室規定時限內完成

核銷，逾期恕不予受理。 

（五）114學年度之特色研究計畫補助經費使用，自核定日起至 115年 7月 31日止。若

有任何相關問題，請洽研發處賴昱儒（校內分機 12132），以及會計室吳玉梅小組

（校內分機 11722）。 

 

https://account.fg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eba37efe718591957000006/A10-012%E5%90%84%E9%A0%85%E7%B6%93%E8%B2%BB%E6%94%AF%E7%B5%A6%E6%BA%96%E5%89%87%E5%88%B6%E8%A8%82%E6%A1%88-%E7%B6%B2%E9%A0%81.pdf
http://rdoffice.fgu.edu.tw/zh_tw/page0809
http://120.101.66.93/PHP/
http://120.101.66.93/PHP/

